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044號 

主旨: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中心）自 112 年 2 月 7

日起調整自主防疫指引中有關篩檢時機之規定，改為「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

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」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向旅客宣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2 年 2 月 7 日觀業字第 1123000236 號函轉指揮中心

112年 2月 1日新聞稿辦理。 

2. 指揮中心鑑於近期國際疫情趨緩，未發現具威脅之新型變異株，配合邊境

管制及社區防治措施穩健開放，自 2 月 7 日起調整自主防疫指引中有關篩

檢時機之規定，取消原入境當日或自主防疫第一天或匡列為接觸者當天以

快篩試劑進行快篩、以及外出須有 2 日內快篩陰性結果之規範，改為「自

主防疫期間如出現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」。 

3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網址。 

https://documentap.tbroc.gov.tw/attachmentcenter 

識別碼:6314FE2533        發文字號: 1123000236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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